
城事

2013年3月1日 星期五 编辑：刘春雷 组版：洛菁C12 今日济南

济南市城镇居民大病就医将更有保障

医保大病补充险今年启动
本报记者 张榕博 见习记者 陈玮

近日，天桥区城管（执法）局女子中队开展乱贴乱画
集中清理活动。图为执法人员在清理“文明贴吧”上的小
广告，清除不良信息，确保正常使用。

通讯员 马正华 本报记者 赵伟 摄影报道

天桥清理“文明贴吧”

2月28日，槐荫区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整治经十路
槐苑广场过街天桥占道经营违章行为，取缔了20余家无
照摊点。本报记者 赵伟 通讯员 李国兵 摄影报道

槐荫整治槐苑广场天桥

2月28日，记者在2013年济南市人社工作会议上获悉，除继续提高企业职工退休金和城镇居民医

保标准外，济南市今年还将在收入分配、异地医保、社保接续等方面加大投入。今年，济南市人社部

门将制定实施方案，报请市政府适时启动城镇居民医保大病补充保险。

企业人员退休金再涨10%

在连续第八年上调企业退休人
员养老金之后，济南市将按照平均增
长10%的标准再次提高养老标准，并
确定按时足额发放，今年4月底前完
成。另外，济南今年还将提高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水平，提高到
每人每月70元。

今年确保完成新增城镇就业10
万人，新增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5 . 2万人，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稳
定在80%以上，援助就业困难人员2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城镇居民医保补贴提至280元

今年，济南将继续提高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将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财政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
年均280元。对参保居民发生居民医
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内的门诊医疗
费用，每次费用超出50元以上的部
分，每年累计最多支付300元；大学生
按照60%年比例支付，每年累计最多
支付300元。

济南市人社局局长蒋晓光告诉
记者，今年人社部门将制定实施方
案，报请市政府适时启动城镇居民医
保大病补充保险。

对于人们关注的医保异地结算
问题，济南市今年将完善社保关系异
地转移接续和医保异地就医管理办法，
实现保险关系在不同地区间无障碍流
动。人社部门将选择有条件的医院，纳
入全省异地就医及时结算平台。

为21000名学生免学费

今年将为21000名农村学生和
城市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涉农专
业学生免除学费，并为其中2100名
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招收700名技
能扶贫学生免费就读技工院校。启
动 高 校 毕 业 生 社 区 就 业 计 划 ，对
2013年度济南市生源特困家庭省外
院校应届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
职补贴。

此外，精心选择技术含量高、发
展前景好的留学人员企业，作为全市
留学人员企业成功典型，给予各方面
的政策扶持，帮其做大做强。支持中
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扩规模上水平，
启动中小企业产业化基地项目，推动
首期5万平米厂房开工建设并投入使
用。积极开展济南市留学人员创业园
区与国外先进园区合作，从国外引进
具有高成长性的优质种子创业企业
和创业人才。

为解决城乡居民大病负担，2012

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公布
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建立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重大疾病患者在医保报
销后，可获得再次补偿，且补偿比例
不得低于50%。

据悉，目前济南城镇居民医保还

没有大病保险。根据规定，济南市参
保居民一个医疗年度内在一级医疗
机构住院医疗的，个人负担20%，居民
医疗保险基金负担80%，起付线为200

元；在二级医疗机构医疗的，个人负
担35%，居民医疗保险基金负担65%，
起付线为400元；在三级医疗机构医疗
的，个人负担45%，居民医疗保险基金

负担55%，起付线为700元。
因为没有大病保险，许多患白血

病等重大疾病的居民面临着因病返
贫等问题。设立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制
度后，参保居民患重大疾病，医疗费
用在医保报销后，可获得大病保险的
再次补偿。根据国家规定，补偿比例
不低于50%。本报记者 李钢

重大疾病医保报销后将再获补偿
格背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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